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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

發稿單位：秘書處公共關係科

聯絡人：張專員美君

聯絡電話：02-8236-6172
編號：1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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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人員應考資格修習學分  114年2月1日以後於推廣教育學分班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者不予採認
考試院院會今（2）日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第11條及第6條附表一修正案，增訂依消防設備師類科應考資格第1款修習學分取得方式之限制，114年2月1日以後於推廣教育學分班採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分，不予採認，以確保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應考人具備執業所需之基本學能。
考試院說明，消防設備師考試應考資格第1款規定，以報考人實際修習4領域課程，合計至少7學科20學分作為應考資格條件，本款應考資格除採計專科以上學校院、系、所、科、組、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學分外，也採計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所開設之課程學分。職業主管機關內政部基於專業養成教育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能力之重要基礎，邀集教育部、考選部、消防設備師（士）公、協會及設有消防相關科系與開設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大專校院會商獲致共識，決議推廣教育學分班應僅採計實體教學取得之學分，不宜繼續採計遠距教學取得之學分，以確保消防設備人員學分班學生之學習成效。

考試院表示，考選部依據前開內政部與相關機關、團體、學校會商共識，配合修正本規則第6條附表一消防設備師類科應考資格，經考試院會議審議通過，增訂依應考資格第1款規定以修習一定之學科學分報考者，於推廣教育學分班採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分，不予採認之規定；惟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參考國內各級學校所定學期期間（以8月1日至翌年1月31日為1學期），明定於114年1月31日前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分仍予採認，以維護前已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學分者，以及現正修習中但得於114年1月31日前取得學分者之報考權益。

考試院院會今（2）日通過專技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第11條及第6條附表一修正案，增訂消防設備人員應考資格修習學分，114年2月1日以後於推廣教育學分班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者不予採認。圖/考試院提供
